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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AE_9E_E6_c36_328025.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

部 公 告 （第5号） 为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

条例》，根据海运条例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境外国际船舶运输公司所经营的船

舶不挂靠中国港口，但在中国境内签发提单或者相关运输单

证，承揽货物、收取运费、从事进出中国港口国际集装箱班

轮运输的，应当按照海运条例第7、8条的规定，取得无船承

运业务资格后，方可从事进出中国港口的国际货物运输。 上

述规定特别适用通过租舱或者支线船服务在中国港口承揽货

物后运抵境外港口中转的国际船舶运输公司。 第二条 从事进

出中国港口国际集装箱班轮运输的境外国际船舶运输公司和

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应当在中国境内指定一个政府交通主

管部门可以联络的机构。该联络机构的主要责任是： （一）

负责该公司执行海运条例有关程序和有关司法程序的联络； 

（二）负责该公司履行海运条例及国家有关规定义务的联络

； （三）负责有关法律文件和政府文书的送达。有关法律文

件和政府文书送达联络机构之后的合理时间内，即表明该公

司已收到该类文件或文书。 指定的联络机构应当在中国境内

有固定的住所。 在华设立有独资船务公司的境外国际船舶运

输公司，如果没有特别申明，该独资船务公司即为其联络机

构，不须另外指定；其他境外国际船舶运输公司在不同港口

委托有多家国际船舶代理公司的，应当指定其中一家为联络

机构。境外国际船舶运输公司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的在华



代表（办事）处，可以担任该公司的联络机构，但须指定。 

境外国际船舶运输公司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应当在申请

资格登记时，将联络机构的名称、住所及联系方式、公司与

联络机构的协议或委托书副本等，向交通部备案。已经取得

经营资格的航运公司和无船承运经营者，应当在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20日内完成备案。指定联络机构发生改变时，应提

前15天向交通部备案。 第三条 在中国境内没有经营性分支机

构的境外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应当委托在当地具有无船承

运业务经营资格的经营者代理签发提单业务。中国无船承运

业务经营者在没有设立分支机构的地区从事无船承运业务，

需要委托代理签发提单的，该代理也应当具有无船承运经营

资格。 没有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者，不得接受其他无

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委托，为其代理签发提单。 第四条 境外无

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与其投资设立的中外合资公司，可在下列

两种方式中选择申请无船承运业务资格登记： （一）境外无

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在华设立的中外合资公司，可以合资公司

身份申请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以合资公司身份申请经营

资格时，须提交属于该合资公司制作并使用的提单格式样本

。境外同一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有多家

中外合资公司的，如果这些合资公司制作并使用名称相同的

提单，可对其中一家以总公司名义申请资格登记，其他公司

按照分支机构条件办理资格登记。 在此种情形下，如果该境

外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在中国从事业务，须另依法取得经营

资格。 （二）境外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在华设立的中外合资

公司，可以境外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的在华分支机构身份申

请经营资格。境外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投资设立的中外合资



公司，不制作并使用本公司提单的，在该境外无船承运业务

经营者依法取得在中国经营无船承运业务的资格后，可将中

外合资公司按照该境外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的在华分支机构

办理资格登记。但这类合资公司不得制作并使用本公司提单

。 第五条 中国法人企业投资设立的独资子公司或者控股公司

，在其母公司依法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后，独资子公

司或者控股公司签发其母公司提单的，可对独资子公司或者

控股公司按照分支机构的条件办理资格登记。 独资子公司或

者控股公司制作并使用本公司名称提单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 第六条 同一家公司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商号申请资格登记

时，申请人能够提供材料，证明这些商号、提单均为同一家

公司所拥有或持有，并承担法律责任的，可以对该公司的多

个商号、多份提单一并办理资格登记。 第七条 有关无船承运

业务经营资格登记的程序规定： （一）中国企业法人申请无

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应当通过当地省级交通主管部门转报

申请材料；境外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申请从事无船承运业务

，可通过其指定联络机构所在地的省级交通主管部门转报申

请材料。大连、青岛、厦门和深圳市交通局（委）可直接受

理转报。申请材料包括： （1）从事无船承运业务申请书； 

（2）公司工商登记文件影印件； （3）证明公司工商登记文

件真实有效的公证文书； （4）企业章程； （5）提单格式样

本； （6）指定联络机构的名称、住所、联系方式及委托书

副本（适用本公告第二条规定的情况）。 有关交通主管部门

应当在自收到上述材料后的10日内转报交通部。 申请人在交

通部指定银行交存保证金后的银行凭证，由申请人直接寄达

交通部。 （二）新投资设立公司从事无船承运业务，应当按



照本公告规定的程序，向交通部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包括： 

（1）从事无船承运业务申请书； （2）投资者资信证明文件

； （3）公司章程； （4）两名高级管理人员具有从事国际海

运业三年以上资历的证明材料。 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在自

收到上述材料后的8日内转报交通部。上述材料齐备有效的，

交通部在7日内出具筹备设立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公司的证明文

件。申请人持证明文件向工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并向外汇

、税务和海关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后，在交通部指定银行交

存保证金，并将保证金银行凭证和提单格式样本寄达交通部

办理无船承运业务资格登记证书。 第八条 鼓励国际船舶代理

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在港口以外的内陆地区设立分支机

构或者国际船舶代理公司，接受船舶所有人、船舶承租人或

者船舶经营人的委托，经营海运条例第29条第（二）、（三

）、（四）、（五）、（六）、（七）等项业务。 在内陆地

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国际船舶代理公司，应当通过当地省级

交通主管部门，向交通部提交下列文件，由交通部办理资格

登记： （一）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国际船舶代理公司申请书； 

（二）公司章程； （三）投资者资信证明文件（不适用设立

分支机构的情况）； （四）两名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具有从

事3年以上国际海运业资历的证明文件。 在特殊情况下，申

请人可直接向交通部提交申请。 第九条 交通部关于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的第1号公告、《关于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有关事项的通知》（交水

发[2002]51号）与本公告不一致的，以本公告为准。 二00二

年五月十四日 抄送：国务院法制办，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税

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各有关交通厅（委、



局）；各沿海和内河对外开放港口港务局、海事局；部内办

公厅、体法司、海事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